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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7   股票简称：*ST大控   编号：临2019-128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扭亏主要依赖于冲回部分预计负债； 

 公司年审会计师因公司尚未支付相关年审费用，未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要求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本问询函相关内容能

否得到会计师认可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大

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1179号）。现就上述函件所涉其余内容回复如下： 

1.根据半年报，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3.78 万元，主要由于根据诉讼实际判决情况冲回部分预计负债，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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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2075.41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冲回预计负债涉及诉

讼的具体情况，是否与计提预计负债时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2）结合

2018 年年报对相关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比说明本次冲回相关诉

讼预计负债的依据、冲回时点、具体金额及测算依据，说明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3）半年度冲回前期预计负债实现盈利，是否

存在操纵利润的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冲回预计负债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是否与计提预计负债时

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 

回复：公司本次冲回预计负债与计提预计负债时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该等变化系公司本着审慎原则根据公司与中小投资者诉讼案件的实际

发生情况对预计负债进行了调整而产生。 

公司自 2017年 10月 9日起陆续收到大连中院送达的中小投资者起

诉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7 年末至 2018 年中小投资者纠

纷案件集中爆发，但由于部分投资者诉讼经验不足未提供身份证件原件、

证据准备不充分等原因，大量案件被大连中院裁定驳回起诉，还有部分

投资者因未缴纳诉讼费被大连中院裁定撤诉。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一审

裁定撤诉、驳回诉讼请求、驳回起诉案件存在再次起诉的可能，为使中

小投资者纠纷案件对 2018 年年报的影响能够得到真实、完整地体现，

公司本着谨慎原则，根据生效民事判决书载明的赔付比例及相关起诉状、

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件，在 2018年年报中对 2018年已判决案件、裁定

驳回起诉案件、裁定撤诉案件以及 2018 年年报出具前已接到起诉状案

件、已知的部分代理律师待起诉案件，进行了预计负债计提。近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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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到中小投资者纠纷新起诉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该等纠纷案件诉讼

时效临近届满，故公司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诉讼案件实际判决、

发生情况对公司可能承担的赔偿损失数额重新进行了核算，并按核算后

金额对预计负债进行调整，故产生了本次冲回预计负债的变化。 

（2）结合 2018 年年报对相关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比说明

本次冲回相关诉讼预计负债的依据、冲回时点、具体金额及测算依据，

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回复：公司 2018 年年报、2019 年半年度报告对相关诉讼预计负债

的计提情况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主要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中第十二条：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负

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

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公司

在半年报中依据实际案件进展和判决情况重新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进

行复核，有证据表明预计负债金额发生变化，因此调整预计负债账面价

值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018年年度报告计提预计负债测算依据： 

1、已判决案件：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义务计算公司应赔偿

的损失金额； 

2、就未决案件，结合原告起诉状载明的诉讼请求，同时参考已生效

判决载明的赔付比例，计算公司应赔偿的损失金额。考虑到一审裁定撤

诉、驳回诉讼请求、驳回起诉案件存在再次起诉的可能，将该部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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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未决案件进行测算。 

    计提案件为群体性批量案件，案由及基本事实均相同，每个案件在

投资者交易记录上存在个体差异。一审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

公司该类案件时，作出了以投资者实际投资差额损失 50%的赔付比例来

认定投资者损失的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

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即对一审法院判定的以投资者实际投资差额损失

50%的赔付比例予以认可。故在本次计提时对于已出二审判决案件、二

审审理中案件、一审判决上诉中案件，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各案一审

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义务计算应赔偿损失，并作为计提依据，全额计提预

计负债。对于一审审理中案件，因有 163 件案件原告在起诉时按投资差

额损失的全额起诉的，依一、二审同类案件的判决比例，对该 163件案

件以起诉金额的 50%比例计提预计负债。撤诉案件可能再起诉、驳回起

诉案件可能再起诉、驳回诉讼请求案件可能再起诉、投服中心征集股民

诉讼的案件均存在原告起诉时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全额起诉的，依一、二

审同类案件的判决比例，上述案件亦应依起诉金额的 50%比例计提预计

负债。 

2018年年度报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单位：元） 

序

号 
分类 

计提

案件

数量 

案涉金额 
计提比

例 
计提金额 说明 披露情况 

1 

已出

二审

判决 

48 

16,047,266.41

（二审判决金

额） 

100% 16,047,266.41 

按生效的一审、

二审民事判决

书载明的义务

计算应赔偿损

失，并全额计提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的《大连

大福控股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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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审

审理

中 

332 

78,808,062.05

（一审判决金

额） 

100% 78,808,062.05 

因二审已有判

决维持原判的

先例，公司根据

一审民事判决

书载明的义务

计算应赔偿损

失，并全额计提 

限公司关于收到

应诉通知书的公

告》（临：

2017-066 号、

2017-074 号、

2018-027 号、

2018-061 号、

2018-072 号、

2018-077 号、

2018-089 号）、

《大连大福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小投资者诉

讼进展公告》

（临：2018-060

号、2018-067 号、

2018-076 号）、

《2018 年年度报

告》  

  

  

  

  

  

3 

一审

判决

上诉

中 

- - - - 

上诉案件已全

部进入二审审

理中，没有此类

案件，故未计提 

4 

一审

审理

中 

163 
62,719,599.88 

（起诉金额） 
50% 31,359,799.94 

因原告诉讼请

求按其损失全

额计算，根据法

院判决赔付比

例为 50%，故按

原告诉讼请求

金额的 50%计

提。 

82 
11,564,885.40 

（起诉金额） 
100% 11,564,885.40 

因原告诉讼请

求已按其损失

的 50%计算，根

据法院判决赔

付比例为 50%，

故按原告诉讼

请求金额的

100%计提。 

5 

撤诉

案件

可能

再起

诉 

31 
5,528,425.86 

（起诉金额） 
50% 2,764,212.93 

因原告诉讼请

求按其损失全

额计算，根据法

院判决赔付比

例为 50%，故按

原告诉讼请求

金额的 50%计

提。 

6 

驳回

起诉

案件

可能

再起

诉 

272 
65,406,217.10 

(起诉金额） 
50% 32,703,108.55 

因原告诉讼请

求按其损失全

额计算，根据法

院判决赔付比

例为 50%，故按

原告诉讼请求

金额的 5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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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7 

驳回

诉讼

请求

案件

可能

再起

诉 

2 
548,243.92 

(起诉金额） 
50% 274,121.96 

因原告诉讼请

求按其损失全

额计算，根据法

院判决赔付比

例为 50%，故按

原告诉讼请求

金额的 50%计

提。 

8 

投服

中心

征集

股民

诉讼 

82 
22,105,593.44 

(起诉金额） 
50% 11,052,796.72 

因投服中心提

供各原告的诉

讼请求按其损

失全额计算，根

据法院判决赔

付比例为 50%，

故按诉讼请求

金额的 50%计

提。 

9 

诉前

调解

程序

案件 

176 
18,181,957.00

(起诉金额） 
100% 18,181,957.00 

因原告代理律

师提供原告的

诉讼请求金额

已按照损失的

50%计算，故按

诉讼请求金额

100%计提 

合计 1188     202,756,210.96     

 

2019年半年报计提预计负债测算依据： 

1、已判决案件：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义务计算公司应赔偿

的损失金额； 

2、就未决案件：结合原告起诉状载明的诉讼请求，同时参考已生效

判决载明的赔付比例，计算公司应赔偿的损失金额。 

    计提案件为群体性批量案件，案由及基本事实均相同，每个案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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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交易记录上存在个体差异。一审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

公司该类案件时，作出了以投资者实际投资差额损失 50%的赔付比例来

认定投资者损失的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

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即对一审法院判定的以投资者实际投资差额损失

50%的赔付比例予以认可。故在本次计提时对于已出二审判决案件、二

审审理中案件、一审判决上诉中案件，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各案一审

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义务计算应赔偿损失，并作为计提依据，全额计提预

计负债。 

对于一审审理中案件，因有 108 件案件原告在起诉时按投资差额损

失的全额起诉的，依据一、二审同类案件的判决比例，对该 108件案件

以起诉金额的 50%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2019年半年度报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单位：元） 

序号 分类 

计

提

案

件

数

量 

案涉金额 
计提比

例 
计提金额 说明  披露情况 

1 
已出二

审判决 
292 

67,801,256.23

（二审判决金

额） 

100% 67,801,256.23 

按生效的一审、

二审民事判决

书载明的义务

计算应赔偿损

失，并全额计提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的

《大连大福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收到应

诉通知书的公

告》（临：

2019-011、

2019-014）、

2019-040）、

《大连大福控

股股份有限公

2 
二审审

理中 
88 

27,071,739.05 

（一审判决金

额） 

100% 27,071,739.05 

因二审已有判

决维持原判的

先例，公司根据

一审民事判决

书载明的义务

计算应赔偿损

失，并全额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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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审判

决上诉

中 

333 

55,984,824.25 

（一审判决金

额） 

100% 55,984,824.25 

因二审已有判

决维持原判的

先例，公司根据

一审民事判决

书载明的义务

计算应赔偿损

失，并全额计提 

司关于中小投

资者诉讼进展

公告》（临：

2019-001 号、

2019-003 号、

2019-021 号、

2019-041

号）、《2019

年半年度报

告》 

4 
一审审

理中 

108 
31,082,829.48 

（起诉金额） 
50% 15,541,414.74 

因原告诉讼请

求按其损失全

额计算，根据法

院判决赔付比

例为 50%，故按

原告诉讼请求

金额的 50%计

提。 

148 
15,597,081.75 

（起诉金额） 
100% 15,597,081.75 

因原告诉讼请

求已按其损失

的 50%计算，根

据法院判决赔

付比例为 50%，

故按原告诉讼

请求金额的

100%计提。 

5 

撤诉案

件可能

再起诉 

- - - - 

截至报告出具

日，发生 5 件裁

定撤诉案件（起

诉 金 额 共 计

807,485.36

元），公司与相

关案件代理人

沟通，无再起诉

计划，故公司未

计提 

6 

驳回起

诉案件

可能再

起诉 

- - - - 

截至报告出具

日，仅发生 1 件

驳回起诉案件

（起诉金额共

计 34088.5元），

公司与案件代

理人沟通，无再

起诉计划，故公

司未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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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驳回诉

讼请求

案件可

能再起

诉 

- - - - 
没有新增该类

案件 

8 

投服中

心征集

股民诉

讼 

- - - - 
没有新增该类

案件 

9 

诉前调

解程序

案件 

- - - - 
没有新增该类

案件 

合计 969     181,996,316.02     

备注：1、截至报告出具日，发生 5 件裁定撤诉案件（该 5 件案件

均因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诉讼费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诉，

起诉金额合计 807,485.36 元）、1 件裁定驳回起诉案件（该案系因原告

未向法院提供指定材料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起诉金额

共计 34088.5 元），合计起诉金额 841,573.86 元。因公司已与相关案件

代理人沟通无再起诉计划，故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 

2、2019 年公司控股股东委托关联方与投资者分期分批签订调解协

议，已签订调解协议案件为 215 件，已调解案件由控股股东关联方按照

调解协议约定支付赔偿款项，控股股东及其委托的关联方承诺向投资者

赔偿后不会向上市公司追偿，故公司对前述已调解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日前根据中小投资者诉讼案件实际进展

情况测算、计提预计负债，同时依据会计准则、会计谨慎性原则，将 2019

年 6 月 30 日与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日（即 2019 年 8 月 20日）期间发生

的新增案件预判为“极有可能”败诉的案件并将该类案件所涉及的赔偿

金额记入到 2019 年半年报的预计负债项中。 



10 
 

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小股东诉讼案件合计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为 202,756,210.96 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实际判决案件及未判决

案 件 金 额 合 计 158,953,232.75 元 , 可 冲 回 预 计 负 债 金 额 为

43,802,978.21元； 截止 2019 年 8 月 20 日实际判决案件及未判决案件

金额合计 181,996,316.02元,可冲回预计负债金额为 20,759,894.94元。 

（3）半年度冲回前期预计负债实现盈利，是否存在操纵利润的情形。 

回复：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冲回前期预计负债实现盈利，是依

据案件进展以及实际判决情况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重新进行复核，证

据表明原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的最佳估计数，因此对预计负债的

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公司不存在操作利润的情形。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与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公司《问询函》所涉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因公司尚未支付相关年审费用，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暂无法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2019年年度报告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2.根据半年报，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39 亿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 68.70%。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去年同期对比

情况、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半年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下滑

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 

回复：公司结合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去年同期对比情况、行业情况

列表说明如下： 



11 
 

截止 2019 年 6 月收入情况： 

 

去年同期收入情况： 

 

从收入情况表对比可以看出，去年同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上海力昊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和上海丰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近 7.22亿。 

但由于公司相关诉讼导致上述两家公司处于冻结状态，影响正常经

营业务开展及供应链行业市场供需不稳定等原因造成业绩递延，无法如

期完成《股权收购协议》相关利润承诺事项。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态

度同时考虑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经审慎研究，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12日、2019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终止收购资产的议案》。 

通过扣除上述两家公司收入，公司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同“上年

同期”应为增长 4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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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情况对比可以看出，公司还是贸易与制造业两条经营主线，

其中贸易占公司主导方向，上海力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上海丰禧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公司其余贸易及制造业

销售都是以电子产品为主，其劣势在于单价相对较小，贸易额远远不及

大宗商品贸易。 

 

3.根据 2018 年年报，公司子公司海全实业预付超音速供应链材料

款 2.4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与超音速供应链 2019 年上半年贸

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已确认的贸易收入及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情况；

（2）说明海全实业对超音速供应链预付款的具体情况，包括目前余额、

上半年贸易结转额、后续收回或贸易计划情况；（3）本次交易是否具备

商业合理性，是否涉嫌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1）与超音速供应链 2019 年上半年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已

确认的贸易收入及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情况 

回复：深圳海全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前海超音速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9年上半年贸易业务主要为销售连接导线、扬声器、带接头高端音频

线、扬声器用音圈。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述贸易额为 2.05 亿元，

深圳海全实业有限公司贸易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85.68%。 

（2）说明海全实业对超音速供应链预付款的具体情况，包括目前余

额、上半年贸易结转额、后续收回或贸易计划情况 

回复：深圳海全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底支付上述预付款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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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超音速供应链有限公司，截止 2019 年 6 月末合计贸易额为

2.05 亿元，上述相关贸易正有序开展，未形成资金占用。目前余额为

2.48亿元，上半年贸易已全部结转成本。深圳海全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将

于下半年与深圳市前海超音速供应链有限公司继续开展贸易额约为 3亿

元。贸易计划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计划时间 计划采购货物名称 计划采购型号 计划采购金额 

2019年 9月 高端音频导线 GSF-B/YXD-B/GSY-C 12,530.00 

2019年 10月 高端音频导线 GSF-B/YXD-B/GSY-C 3,750.00 

2019年 11月 高端音频导线 GSF-B/YXD-B/GSY-C 7,970.00 

2019年 12月 高端音频导线 GSF-B/YXD-B/GSY-C 5,480.00 

计划合计 29,730.00 

公司与深圳市前海超音速供应链有限公司就相关贸易业务产品市

场周期性等方面进行协商沟通，公司在实施相关业务计划的同时将于

2020 年 1 月逐步收缩现有贸易规模，预计将于 2020 年 9 月末收回上述

贸易款项。 

待公司与深圳市前海超音速供应链有限公司完成上述相关工作后，

公司将披露相关进展公告。 

（3）本次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是否涉嫌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由于公司采购产品为高端音频用电子产品，部分核心部件市

场供应紧张，且生产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全部为定制产品。供应商

要求必须采用预付货款下订单采购模式，才能确保采购如期交付。再加

上客户对产品需求量大，合同金额较大，所以造成预付款金额较大。虽

然现阶段采用预付货款形式采购增加了资金成本，但长期看来仍然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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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带来相对可观的经济利益。后续贸易随着公司熟悉该类业务及产品

逐步会压缩预付金额，寻求利润更高的经营模式。因此此次交易符合市

场惯例，具备商业合理性，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